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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炜 董事 公务出差 崔建友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

，

不送红股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宏伟 李元勋

办公地址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

传真

０３７０－５１２５５９６ ０３７０－５１８００８６

电话

０３７０－５９８２４６６ ０３７０－５９８２７２２

电子信箱

ｓｈｅｎｈｕｏｇｕｆｅｎ＠１６３．ｃｏｍ ｓｈｅｎｈｕｏｇｕｆｅｎ＠１６３．ｃｏｍ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

、

发电

（

基本为自发自用

）、

氧化铝

、

铝产品的生产

、

加工和销售

，

已形成比较

完善的煤电铝材产业链

，

报告期内

，

公司的核心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

煤炭业务的主要产品为煤炭和型

焦

，

具有低硫

、

低磷

、

中低灰分

、

高发热量等特点

，

产品种类分为精煤

、

块煤

、

洗混煤及型焦等

，

主要应用

于冶金

、

化工

、

电力等行业

。

铝业务的主要产品为氧化铝

、

电解铝及电解铝深加工产品等

，

产品质量优

良

。

其中

，

氧化铝主要用于电解铝的生产

；

电解铝分铝锭和铝合金两种

，

主要运用于建筑

、

电力

、

交通运

输等行业

；

电解铝深加工产品主要包括铸轧卷和冷轧卷

，

主要运用于建材

、

包装

、

家电和印刷等行业

。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１

、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７

，

５５８

，

２２１

，

９００．２４ ２３

，

９６７

，

１１５

，

６２７．６０ －２６．７４ ２５

，

６８７

，

２０２

，

３３１．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

，

６７２

，

６８８

，

６３４．９９ －３６６

，

５２８

，

９３６．４３ －３５６．３６ ９５

，

１７７

，

３８９．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

，

７４１

，

４３２

，

１３２．２４ －４０５

，

８１０

，

０１８．７７ －３２９．１２ －２５

，

５１０

，

５９５．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３５

，

９８２

，

７８８．０１ ７５２

，

８４９

，

８８１．８２ －１９７．７６ １

，

３１４

，

０５４

，

０１４．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８８０１ －０．１９２９ －３５６．３６ ０．０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８８０１ －０．１９２９ －３５６．３６ ０．０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７．７５ －４．９６

减少

２２．７９

个百分点

１．２８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１３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５０

，

４３７

，

４５９

，

８６９．６５ ５１

，

１３５

，

５４８

，

４７８．８５ －１．３７ ４４

，

３１３

，

９８０

，

７７０．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５

，

２６３

，

８３８

，

７５０．８２ ６

，

８６４

，

７３３

，

３７３．８０ －２３．３２ ７

，

５５３

，

１６５

，

８６９．７７

２

、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５

，

２６８

，

９６９

，

４１２．９６ ４

，

５８６

，

３０７

，

６９９．４１ ３

，

８９８

，

７６５

，

７７８．８８ ３

，

８０４

，

１７９

，

００８．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４

，

３３７

，

２１４．７８ －１９４

，

０２６

，

６１５．６６ －５６１

，

４５７

，

７２２．７７ －８２２

，

８６７

，

０８１．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９４

，

２７１

，

２３４．４３ －２０９

，

５９８

，

３９４．２２ －５６０

，

０５６

，

８１９．１９ －８７７

，

５０５

，

６８４．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２

，

５２０

，

２２５．３３ －９６

，

２７５

，

０４５．４８ －５０

，

９９９

，

４６０．７９ －７３９

，

８９８

，

８０７．０７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１１８

，

０１４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１２６

，

４１９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２１ ４５０

，

０９７

，

５７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６８ ２５９

，

９７２

，

７９０ ０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恒益

９０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６８ ８９

，

０３５

，

３００ ０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３２ ８２

，

０２０

，

４４９ ０

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２９ ８１

，

４５２

，

６６６ 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２２ ４２

，

１６８

，

０８３ ０

商丘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９ １８

，

７７９

，

３３０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７ １４

，

６５８

，

５００ ０

东方汇智资管

－

光大银行

－

东方汇智

－

元健进取

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２ ６

，

０３８

，

１３３ ０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０ ５

，

６２５

，

１６７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

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受让商丘新创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９９．９７％

的股权

。

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神火集团

和本公司部分中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发起设立的民营企业

。

根据

《

证券法

》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神火集团与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

②

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为商丘东方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根据

《

证券法

》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

，

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与商丘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构成一致

行动人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３

、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２０１５

年

，

受整体宏观经济疲软

、

产能严重过剩等因素影响

，

公司遇到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

两大主营产业煤炭和电解铝均出现严重亏损

。

面对异常严峻的经营形势

，

公司果断采取

“

战危机

、

渡难

关

”

系列举措

，

保持了公司正常生产运营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

，

５５８

，

２２１

，

９００．２４

元

，

较上年下降

２６．７４％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

，

６７２

，

６８８

，

６３４．９９

元

，

较上年下降

３５６．３６％

，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

产业结构调整

、

行业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影响

，

公司主营产品煤炭

、

电解铝市场需求减少

，

价格大幅下

降

，

其中

：

煤炭产品不含税价格同比下降

１０３．７２

元

／

吨

，

降幅

２０．４１％

，

铝产品不含税价格同比下降

１

，

３２０．０３

元

／

吨

，

降幅

１１．７２％

。

按照合并会计报表口径

，

２０１５

年公司生产煤炭

７７６．９４

万吨

（

其中永城矿区

４４５．１２

万吨

，

许昌

、

郑

州矿区

３３１．８２

万吨

），

销售

７６５．５５

万吨

（

其中永城矿区

４３８．３９

万吨

，

许昌

、

郑州矿区

３２７．１６

万吨

），

分

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９１．７３％

、

９０．３８％

；

生产型焦

６．８６

万吨

，

销售

６．４７

万吨

，

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９８．００％

、

９２．４３％

；

生产铝产品

１１７．１１

万吨

（

其中永城区域

３５．８５

万吨

，

新疆区域

８１．２６

万吨

），

销售

１１７．４７

万吨

（

其中永城区域

３５．２６

万吨

，

新疆区域

８２．２１

万吨

），

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９８．１６％

、

９８．４７％

；

生产铝材冷轧产品

５．２３

万吨

，

销售

５．２２

万吨

，

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０８．９６％

、

１０８．７５％

；

发电

１５０．２１

亿

度

（

其中永城区域

５１．０７

亿度

，

新疆区域

９９．１４

亿度

），

供电

１４０．２３

亿度

（

其中永城区域

４７．０９

亿度

，

新

疆区域

９３．１４

亿度

），

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００．５８％

、

９３．９０％

；

生产碳素产品

６０．６０

万吨

（

其中永城区域

１６．２９

万吨

，

新疆区域

４４．３１

万吨

），

销售

６１．９８

万吨

（

其中永城区域

１６．８６

万吨

，

新疆区域

４５．１２

万吨

），

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０５．３９％

、

１０７．７９％

；

生产氧化铝

７５．９２

万吨

，

销售

７６．８３

万吨

，

分别完成年度计划

的

９７．３３％

、

９８．５０％

。

各主要产品基本实现了产销平衡

。

２

、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３

、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１０％

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煤炭

２

，

４６２

，

３０６

，

０１６．９１ ２

，

３０３

，

２１２

，

４７１．９６ ６．４６ －４３．９０ －２５．８１ －２２．８１

铝锭

１１

，

０８６

，

１５４

，

７７７．７１ １０

，

０８６

，

９０６

，

３０６．５１ ９．０１ ４０．７９ ５２．９１ －７．２１

铝合金

４６３

，

５２４

，

０９４．２７ ４６９

，

９５８

，

３９０．０１ －１．３９ －２４．５６ －２３．８８ －０．９１

冷轧卷

７２１

，

４４６

，

０５８．１４ ６９７

，

２０９

，

２９０．０１ ３．３６ ６．２８ ３．５９ ２．５１

氧化铝

５０８

，

６０７

，

９０９．６４ ４８８

，

９４０

，

６６６．３３ ３．８７ －４９．４６ －４７．２５ －４．０３

４

、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５

、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

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

，

５５８

，

２２１

，

９００．２４

元

，

较上年下降

２６．７４％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

，

６７２

，

６８８

，

６３４．９９

元

，

较上年下降

３５６．３６％

，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

产业结构调整

、

行业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影响

，

公司主营产品煤炭

、

电解铝市场需求减少

，

价格大幅下

降

，

其中

：

煤炭产品不含税价格同比下降

１０３．７２

元

／

吨

，

降幅

２０．４１％

，

铝产品不含税价格同比下降

１

，

３２０．０３

元

／

吨

，

降幅

１１．７２％

。

６

、

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

、

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由于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出现亏损

，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后

，

公司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更大的经营压力

，

为争取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

的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董事会将带领经理班子和广大员工以创新思维和拼搏精神直面困难

，

齐心协

力

，

攻坚克难

，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

最大限度提高主营业务盈利水平

，

继续以优化资源配置

、

调整产

品结构

，

降本增效为中心

，

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

，

降低经营成本

，

强化

“

止损

”

机制

，

通过采取限产

、

停

产措施

，

确保资源向效益好的产品和下属企业配置

；

公司正在积极应对山西省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

纠纷事宜

，

争取尽快通过法律手段妥善解决

。

同时

，

公司将积极顺应国家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趋势

，

深

入研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

，

指导和支持公司适时开展战略规划研讨与制订

，

探索通过股

权

、

资产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

，

积极寻求新项目投资机会

，

探索通过产业升

级

、

业务转型和资产整合等措施谋求公司及下属企业早日走出经营困境

，

拓展生存空间

，

以谋求企业

的持续

、

健康发展

。

六

、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１

家

，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１

家

。

主要为

：

（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

本公司的子公司河南神火光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购买取得了商丘神火

明锦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

本公司的子公司河南神火光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其子公司禹州市禹信

地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

：

崔建友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0933� �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3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六届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六届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

光明路

１７

号公司本部四楼会议室召开

，

由董事长崔建友先生召集和主持

。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

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分别以专人

、

电子邮件

、

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

，

实际出席董事九名

（

董事李炜先生因公务出差无法出席现场会议

，

书面

委托董事崔建友先生就会议提案行使表决权

，

其余均为亲自出席

），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度工作报告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二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５

）。

（

三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

要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７

）。

（

四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８

）。

（

五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

－１

，

６７２

，

６８８

，

６３４．９９

元

，

２０１５

年末公司

（

母公司

）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

，

０７４

，

７３４

，

７８１．５４

元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亏损

，

综合考虑公司目

前资金状况

、

长远发展需要等因素

，

董事会拟定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书面意见

，

认为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

发展规划

，

有利于公司稳定健康发展

，

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

六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９

）。

（

七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书面意见

，

认为

：

公司建立了符合国家法律

、

法规及部门规章要求的内部控制

体系

，

内部控制制度具有合理

、

合法和有效性

。

公司的法人治理

、

生产经营

、

信息披露和重大活动均按

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

，

经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得到较好的控制和防范

，

公司的内部控

制是有效的

。

董事会出具的

《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真实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的建设

、

运营及监督的实际情况

。

对

《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无异议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０

）。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书面意见

：

经核查

，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

、

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

形

。

公司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

，

认为

：

２０１５

年度

，

公司能够按照

《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

《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要求进行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募集资金存放在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

，

公司与保荐机构

、

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监管协议

；

公司按照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

金违规使用的情况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１

）。

（

九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部分子公司

、

联营企业

２０１６

年度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书面意见

，

认为

：

公司对外担保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符合

相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此项交易须提请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关于调整部分子公司

、

联营企业

２０１６

年度贷款担保额度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２

）。

（

十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书面意见

，

认为

：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与关联方发

生的正常业务往来

，

是在自愿和诚信的原则下进行的

。

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客观

、

公允

，

交易方式和价格

符合市场规则

，

符合投资者利益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基本原则

，

不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

该等关联交易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应通过自身努力

，

尽量减少并

最终摆脱关联交易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一

）、（

二

）

款规定

，

公司董事崔建友先生

、

李

崇先生

、

李炜先生

、

齐明胜先生

、

石洪新先生为关联董事

，

需回避表决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四票同意

，

五票回避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１００％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此项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３

）。

（

十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中介机构聘任方案及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书面意见

，

认为

：

在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工作中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遵循审计准则

，

按照审计计划如期完成年度审计工作

，

表现出较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

职业道德水准

。

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

（

包括公司所有子公司并根据需要分别出具审计报告

）

拟定为

１２０

万元

，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拟定为

３０

万元

，

差旅费由该所自己承担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根据

《

公司章程

》，

该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

十二

）

审议通过

《

公司关于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书面意见

：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利用境内期货市场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

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

，

公司根

据市场情况

，

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

，

使用自有资金适时开展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

且不进行投

机和套利交易

，

有利于锁定公司的产品预期利润

，

控制经营风险

，

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平抑价格

震荡的能力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关于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４

）

（

十三

）

审议通过

《

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

格管理办法

》

等有关规定

，

根据工作需要

，

经董事会秘书提名

，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元勋先生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

个人简历附后

），

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

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５

）

（

十四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方案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６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董事会第六届九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董事李炜先生的授权委托书

。

特此公告

。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0933� �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4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六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六届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

光明路

１７

号公司本部四楼会议室召开

，

由监事会主席孙公平先生召集和主持

。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

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分别以专人

、

电子邮件

、

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

本次会议应到监

事三名

，

实到监事三名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讨论

，

形成决议如下

：

（

一

）

会议以三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６

）。

（

二

）

会议以三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

要

，

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审核后

，

认为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真实

、

准确

、

完整

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状况

，

没有虚假性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的编制及

审核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

要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７

）。

（

三

）

会议以三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

》。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审核后

，

认为

：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

各项决策程序合法

、

规范

；

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的召开召

集程序合法

、

有效

；

公司董事

、

经理班子能够尽职尽责

，

认真执行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的决策

，

在执行

职务时无违反法律

、

法规或公司章程行为

，

无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情况

。

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

评价报告真实

、

完整地反映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执行现状

，

符合

《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

及

《

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

等文件要求

。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０

）。

三

、

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监事会第六届八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4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0933� �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2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部分子公司、联营企业 2016 年度贷款

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为解决公司子公司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铝材

”）、

联营企业河南省新郑煤电有

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郑煤电

”）

日常业务运营的资金来源问题

，

公司拟调整阳光铝材

、

新郑煤电担

保额度

，

担保有效期三年

（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

未涉及调整的子公司担保事项仍按

以前年度有关股东大会决议执行

。

拟调整的担保情况具体如下表

：

金额

：

人民币

（

万元

）

接受担保企业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情况

担保额度 资金用途 担保额度 资金用途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项目建设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资金

10,000.00

流动资金

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０．００ － ３３

，

１５０．００

流动资金 增加

３３

，

１５０．００

注

：

根据新郑煤电的股东会决议

，

由各股东方按出资比例为其流动资金借款

８．５

亿元提供担保

。

按出资比例

，

公司拟为新郑煤电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

８．５

亿元的流动资金借款的

３９％

部分即

３．３１５

亿元提供担保

，

担保期限为

３

年

（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了董事会第六届九次会议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银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第一条和

《

公司章程

》

第四十

一条规定

，

上述担保额度尚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述担保额度

调整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阳光铝材

名称

：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住所

：

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鑫丰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西科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铝材及铝合金材的生产

、

加工

、

销售

；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

信用评级

：

无独立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

，

参考公司信用评级为

ＡＡ

。

阳光铝材股权结构如下图

：

阳光铝材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７７

，

４２０

，

９９３．４１ ６３５

，

６２４

，

６９２．３２

负债总额

４１３

，

３９０

，

７９５．９６ ５８３

，

７７３

，

６１９．４３

其中

：

流动负债

２９５

，

０５７

，

４６２．６３ ５６７

，

１０６

，

９５２．７７

其中

：

短期借款

０．００ ０．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１８

，

３３３

，

３３３．３３ １６

，

６６６

，

６６６．６６

其中

：

长期借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６４

，

０３０

，

１９７．４５ ５１

，

８５１

，

０７２．８９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６８

，

９８０

，

３３３．４８ ８３８

，

５９８

，

０５５．８８

利润总额

？

－２４

，

７８４

，

１１８．１３ －１２

，

１５６

，

３８６．０９

净利润

－２４

，

７８４

，

１１８．１３ －１２

，

１５６

，

３８６．０９

注

：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

阳光铝材自成立以来

，

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２

、

新郑煤电

名称

：

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７

日

住所

：

新郑市辛店镇新密公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

：

马正兰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煤炭生产

、

销售

（

限分支机构凭证经营

）；

矿产品

、

煤矿设备及配件的销售

；

技术服务

、

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

；

仓库

、

场地及设备租赁

。（

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

，

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信用评级

：

Ａ＋

新郑煤电股权结构如下图

：

新郑煤电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合并报表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

，

２２６

，

２７１

，

８８５．９０ ２

，

３０１

，

１６１

，

１７２．７４

负债总额

５０９

，

２２６

，

３２４．９６ ６３８

，

９８５

，

４２８．４０

其中

：

流动负债

５８９

，

３６２

，

９１７．６４ ７１９

，

３５０

，

４３０．００

其中

：

短期借款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８０

，

１３６

，

５９２．６８ －８０

，

３６５

，

００１．６０

其中

：

长期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７１７

，

０４５

，

５６０．９４ １

，

６６２

，

１７５

，

７４４．３４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１３１

，

６９９

，

９４１．４２ ８３７

，

７７８

，

３９１．１４

利润总额

？

２１３

，

８６５

，

９２７．４０ －１１０

，

７２３

，

３９９．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６

，

５８２

，

６６５．１８ －１０４

，

５３７

，

８４１．４７

注

：

上述财务数据

２０１４

年已经审计

，

２０１５

年未经审计

。

新郑煤电自成立以来

，

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最高额度担保

，

目前

，

公司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

公司将根据融资业务安排以及公

司实际情况

，

在授权期限内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授权履行担保事项

。

四

、

董事会意见

１

、

提供担保的目的

根据阳光铝材

、

新郑煤电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

解决其日常业务运营的资金来源问题

。

２

、

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阳光铝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其财务和经营决策

，

担保风险可控

。

新郑煤电赵家寨煤矿储量丰富

，

煤质较好

，

竞争优势明显

，

且新郑煤电控股股东郑州煤电股份有

限公司已按其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

，

担保公平

、

对等

，

董事会认为此项担保风险较小

。

３

、

为防范风险和维护公司股东利益

，

在担保业务具体实施过程中

，

除全资子公司外

，

公司均要求

被担保企业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

；

若因金融机构不认可其他股东的担保能力等

原因

，

必须由本公司提供全额担保的

，

公司均要求其他股东将所持被担保企业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

并

办理必要的法律手续

。

五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使用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１２７

，

９９８．００

万元

，

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使用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１５４

，

７３９．００

万

元

，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实际使用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

公司实际使用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８４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河南神火发电有限公司实际使用本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

１０７

，

７０２．５６

万元

，

新疆神火碳素制品有限公司实际使用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３２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实际使用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１０９

，

９９６．００

万元

，

河南神火国

贸有限公司实际使用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１３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

合计人民币

７６０

，

９３５．００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底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１４４．５６％

。

除上述担保外

，

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

。

截至目前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董事会第六届九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

３

、

被担保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特此公告

。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0933� �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3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

关联交易概述

（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情况如下

：

单位

： （

人民币

）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６

年预计总金额

２０１５

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

％

）

接受劳务 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７０．６１ ３．０８

采购材料

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１５７．８０ ０．７８

销售物资

１

，

５００．００ ４４６．３４ ０．０１

采购铝产品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商丘铝业分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９０７．９１ ０．０１

销售材料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６２０．６６ ０．０１

采购电力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５２．５０ ０．１０

销售铝材产品 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６８７．９８ ２９．１０

销售铝产品 上海神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６２．２１ １４．０３

（

２

）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

（

含控股子公司

）

与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神火建安

”）、

河南神火集团

新利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利达

”）、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商丘铝业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神火集团

商丘分公司

”）、

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神火铝箔

”）

和上海神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上海神火

”）

同属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神火集团

”）

控股子公司

、

分公司

，

上述日常交

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

（

３

）

审批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了董事会第六届九次会议

，

会议以

４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５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崔建友先生

、

李崇先生

、

李炜先生

、

齐明胜先

生

、

石洪新先生回避了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尚福山先生

、

严义明先生

、

曹胜根先生

、

翟新生先生均表示

同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该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

关联股东神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

其所持股份不计

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

申请行政许可

。

２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交易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初至披露日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

万

元

）

接受劳务 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２

，

６３３．０６

采购材料

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

２

，

４８７．８４

销售物资

１１５．０４

采购铝产品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商丘铝业分公司

０．００

销售材料

０．００

采购电力

１

，

０１０．７４

销售铝材产品 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

３

，

５７９．８０

销售铝产品 上海神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０．００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

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１

）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程乐团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防腐保温工程

、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

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

（

以上范围按有效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和期限经营

），

建筑材料

（

不含木材

）、

涂料销售

；

建筑

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住所

：

河南省永城市光明路

神火建安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份营业收入

１４

，

４６９．８７

万元

，

净利润

７０２．８５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神火建安资产总额

１４

，

６３０．１０

万元

，

净资产

８

，

４５２．２１

万元

（

未经审计

）。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

。

神火建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

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二

）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

关联人财务状况良好

，

经营情况正常

，

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

２

、

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

（

１

）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程乐团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矿山机械加工

、

修理

；

铸钢件及铸铁件生产

、

销售

；

矿山支护用品

、

橡塑制品

、

五金电料

、

化工产品

（

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

）、

消防器材

、

有色金属

（

国家限制

、

限定经营的除外

）

销售

；

机电设备安

装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住所

：

河南省永城市新城区光明路

新利达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份营业收入

２４

，

７００．２６

万元

，

净利润

２５７．９６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新利达资产总额

３１

，

９１８．６１

万元

，

净资产

９

，

５４７．１１

万元

（

未经审计

）。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副总经理程乐团先生兼任新利达法

定代表人

。

新利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二

）

款

、

第

（

三

）

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

关联人盈利状况良好

，

经营情况正常

，

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

３

、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商丘铝业分公司

（

１

）

基本情况

神火集团商丘分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

，

营业地址为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鑫丰大道

１

号

，

负责人是李崇先生

，

主营业务为电解铝

、

铝材及铝合金材料的生产

、

销售

。

神火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

法定代表人

：

李崇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３８

，

９７５．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煤炭

、

电力

、

电解铝

、

铝加工产业投资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住所

：

河南省永城市新城区光明路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

神火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６０４

，

９５８．６７

万元

，

净利润

－１１３

，

７７３．２７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神火集团总资产

５

，

４４８

，

４１０．８４

万元

，

净资产

９２４

，

３３３．７２

万元

（

未经审计

）。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同受神火集团控制

，

公司副董事长李崇先生兼任神火集团商丘铝业分

公司负责人

。

神火集团商丘分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二

）

款

、

第

（

三

）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

神火集团商丘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

，

其法律责任由神火集团承担

。

神火集团

系国有独资公司

，

连续多年被列入中国

５００

强企业

。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４

、

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

（

１

）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王西科

注册资本

：

美元

４

，

９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开发

、

生产有色金属复合材料

，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

上述自产产品

、

同类商品

、

铝及其制

品

（

氧化铝除外

）

的批发

、

进出口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和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售后服务等相关配套业

务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

、

专项规定

、

质检

、

安检管理等要求的

，

需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许可后开展经营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康桥工业区秀沿路

３６９９

号

神火铝箔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

８８

，

８１２．９８

万元

，

净利润

６６８．３５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神火铝箔资产总

额

９６

，

６３１．７２

万元

，

净资产

２３

，

５００．６４

万元

（

已经审计

）。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副总经理王西科先生兼任神火铝箔

公司法定代表人

。

神火铝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二

）

款

、

第

（

三

）

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

关联人产品质量合格率逐步提高

，

经营情况逐步好转

，

且有其大股东神火集团

的扶持

，

未出现过债务逾期情形

。

５

、

上海神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１

）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韩从杰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

，

１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金属材料

、

五金交电

、

日用百货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

险化学品

、

监控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炸物品

）

的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乳山路

２２７

号

３

楼

Ａ－１

室

上海神火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份营业收入

１４４

，

７０８．１９

万元

，

净利润

２９０．６１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上海神火资产总额

２

，

６５２．４６

万元

，

净资产

２

，

６３８．９４

万元

（

未经审计

）。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同属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上海神火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二

）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

关联人财务状况良好

，

经营情况正常

，

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

三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

关联交易应遵守的原则

（

１

）

公司与关联方互相提供产品和服务时

，

遵循平等

、

自愿

、

等价

、

有偿的基本原则

，

双方有权依照

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对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收取合理的费用

，

同时亦应履行相应的服务义务

。

（

２

）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服务和产品的条件将不低于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同或相似服务的条件

，

并

给予优先于任何第三方的权利

。

（

３

）

如有第三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条件优于关联方

，

公司将选择从第三方获取相同或相似产品和

服务

，

同时以书面形式向关联方发出终止该等产品与服务采购的通知

。

（

４

）

公司与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

，

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安全

、

卫生以及质量等标准

。

２

、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价格依据以下原则确定

：

（

１

）

有国家定价的

，

遵从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

；

（

２

）

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

，

依据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

；

（

３

）

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

，

则为协议价格

。（

协议价格是指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

，

以合理成本

费用加上合理的利润而构成的价格

）。

（

４

）

依据属性和金额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采购程序应当通过招标程序采购的产品和服务

，

价格根据招投标结果确定

。

３

、

付款安排

：

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及公司月度经营计划安排付款事宜

。

４

、

结算方式

：

现汇或银行承兑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

关联交易的目的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能够使公司获得质量稳定的原材料和得到相关的服务

，

降低采购

、

销售成本

，

同时优化资源配置

，

提高管理效率

，

发挥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管理优势

，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

益

，

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２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不会因该等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

。

公司将积极与控股股东协商

，

本着合法

、

公平的原则

，

在条件成熟时

，

采取收购资产

、

调整

股权结构等方式减少关联企业数量

，

从而逐步减少关联交易

。

五

、

关联交易的实施及事后报告程序

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或当年累计金额不超过各项预计总额

，

可由公司董事会组织实施

；

如发生

关联交易的金额或当年累计金额超过各项预计总额

，

需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

并依法进行披露

。

六

、

独立董事书面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

，

是在自愿和

诚信的原则下进行的

。

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客观

、

公允

，

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

，

符合投资者利益

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基本原则

，

不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

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

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应通过自身努力

，

尽量减少并最终摆脱关联交易

。

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董事会第六届九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事前认可意见

；

３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书面意见

。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0933�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4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多变

，

有色金属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

铝价的波动对公司铝锭售价产生直

接且重大的影响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的效益

。

因此

，

为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

将公司铝锭的销

售价格风险控制在适度范围内

，

实现公司稳健经营的目标

，

公司决定在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

内

，

根据市场情况

，

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

，

适时开展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交易背景及交易品种

为避免公司主要产品铝锭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

，

降低铝锭价格波动风险

，

公司将通过期货套

期保值的避险功能降低价格波动风险

。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

仅限于本公司生产销售的铝锭的

套期保值

，

不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

。

二

、

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公司在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中投入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

，

全部为自有资金

。

该项业务在

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范围内

，

业务期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

三

、

开展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必要性

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

，

根据市场情况

，

利用期货工具的套期保值功能

，

适时开展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

，

充分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避险机制

，

将公司铝锭的销售价格风险控制在适度范

围内

，

有利于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

锁定公司的产品预期利润

，

控制经营风险

，

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

动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

，

实现公司稳健经营的目标

。

四

、

套期保值准备情况

１

、

公司已制定

《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期货保值业务管理办法

》，

套期保值工作按照以上制

度严格执行

。

２

、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决策

、

操作

、

监督等工作分工和控制机制

。

领导决策组是期货保值交割销售业务的决策机构

；

实施操作组负责信息的收集

、

行情的研判

，

提

出套期保值方案操作和修改的建议

，

根据领导决策组审批过的保值方案下达的交易指令等工作

；

资金

风控组负责审核期货保值方案是否具有严肃性

，

审核期货保值机构是否合理

，

以及保值方案是否按照

审慎稳健

、

规避风险的原则等工作

。

３

、

公司操作期货的下单员

、

交易员

、

风险管理员

、

合规管理员等均从事铝锭现货和期货业务多年

，

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务操作经验

。

五

、

开展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１

、

市场风险

：

因期货市场价格波动过大

，

造成保证金不足的风险

。

２

、

价格波动风险

：

铝锭期货合约价格易受基差变化影响

，

行情波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

，

造成期货交易的损失

。

３

、

信用风险

：

虽然公司建立了选择经纪公司的制度和程序

，

但不排除发生信用风险的可能性

。

４

、

操作风险

：

公司在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

，

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

，

或未准

确

、

及时

、

完整地记录金融衍生品业务信息

，

将可能导致衍生品业务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

。

５

、

法律风险

：

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

，

存在交易人员未能充分理解交易合同条款和产品信

息

，

导致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外部法律事件而造成的交易损失

。

六

、

风险控制措施

１

、

公司已制定

《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期货保值业务管理办法

》，

套期保值工作按照以上制

度严格执行

；

２

、

公司建立并严格执行套期保值风险控制制度

，

利用事先

、

事中和事后的风险控制措施

，

预防

、

发

现和化解信用风险

、

市场风险

、

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

。

３

、

公司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

，

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

公司期货套期保值

业务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铝锭期货

，

不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

，

持仓时间与现货保值所需的

计价期相匹配

。

４

、

严格规定业务操作程序

，

有效控制和规避操作风险

。

５

、

在制订交易方案时做好资金测算

，

做好时时监控

，

发生风险的概率较小

。

６

、

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

，

同时加强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

，

严格控制不超过

董事会批准的保证金额度

。

７

、

公司建立选择经纪公司的制度和程序

，

将通过在各经纪公司分仓交易

，

加强资金管理

，

降低风

险

。

８

、

公司将建立有效的风险测算系统及相应的风险预警系统

。

七

、

期货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拟开展的衍生品交易品种市场透明度大

，

成交活跃

，

流动性较强

，

成交价格和结算价能充分

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

八

、

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４

号

－

套期保值

》

对

金融衍生品的公允价值予以确定

。

九

、

独立董事书面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利用境内期货市场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

，

公司根据市场情况

，

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

，

使用自有资金适

时开展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

且不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

，

有利于锁定公司的产品预期利润

，

控制经

营风险

，

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十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董事会第六届九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书面意见

。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 月 19 日

股票代码:000933� � � � �股票简称:神火股份 编号:2016-025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九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

》

等有关规定

，

根据工作需要

，

公司董事会同

意聘任李元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

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

李元勋先生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如下

：

一

、

个人简历

李元勋先生

，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２００２

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会计

学专业

、

获学士学位

，

２００８

年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硕士学位

，

中级职称

（

金融

），

２００８

年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进入本公司工作

，

任公司财务部职员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因工作需要调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历任文秘科副科长

、

科长

、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等职务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李元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

，

与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证券事务代表任职条件

。

二

、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

邮编

：

４７６６００

电话

：

０３７０－５９８２７２２

传真

：

０３７０－５１８００８６

电子邮箱

：

ｓｈｅｎｈｕｏｇｕｆｅｎ＠１６３．ｃｏｍ

特此公告

。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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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方案已经董事会第六届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方案已经董事会第六届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

。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星期二

）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５．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

星期四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所有股东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行使表决

权

，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公司本部四楼会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议案四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七 关于调整部分子公司

、

联营企业

２０１６

年度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议案七中议项

（

一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议案七中议项

（

二

）

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议案八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议案八中议项

（

一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接受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八中议项

（

二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材料

、

销售物资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

议案八中议项

（

三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商丘铝业分公司采购铝产品

、

电力及销售材料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

议案八中议项

（

四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销售铝材产品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八中议项

（

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上海神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铝产品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九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中介机构聘任方案及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报告

。

(下转 B130 版)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933� � � �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7

年度

报 告 摘 要

2016年 4月 19日 星期二

B12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